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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第 2學期家長座談會 流程及注意事項 

一、 時間： 

高一：114年 3月 7日（星期五）19：30～21：00 

高二：114年 3月 7日（星期五）19：00～21：00 

高三：114年 3月 7日（星期五）19：00～21：00 

備註：高一 18:20-19:20由教務處辦理「升高二選班群說明會」，高一家長自由參加。 

 

二、 實施方式：採實體方式進行，請家長前往貴子弟就讀班級教室，與導師進行家

長座談。 

（各年級教室請參考附件校園平面圖） 

惟 117班～127班的自強樓班級因電力系統維修中，教室位置調整如下： 

117班「致知樓 1F多功能教室(三)」 

118班「夢紅樓 7F階梯教室」(錢賓四教室) 

119班「夢紅樓 6F專科教室」(福爾摩沙教室) 

120班「夢紅樓 5F階梯教室」(公民審議論壇) 

121班「夢紅樓 4F階梯教室」(數位語言教室) 

122班「夢紅樓 4F數學教室」 

123班「致知樓 1F多功能教室(二)」 

125班「正誼樓 1F綜合教室(一)」 

126班「正誼樓 1F綜合教室(二)」 

127班「正誼樓 1F多功能教室(一)」 

 

三、 活動當日注意事項： 

（一） 校內不提供停車服務，請同學與家長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1.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下車（南門市場出口） 

2. 公車：1、204、630，建國中學站下車。5、38、227、235、241、243、295、

662、663、706，自來水西分處(寧波)站下車。227、248、262(區間)、304承

德線、304重慶線，寧波重慶路口站下車。242、624、907，龍口市場站下

車。 

*因學校周圍道路持續施工，恐未能配合即時路線訊息公告，公車路線資訊

僅供參考，尚祈海涵。 

（二） 為響應環保，當日不提供杯水，可攜帶個人環保杯，至鄰近教室的飲水機取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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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2 圖例：○定期考 □模擬考 □放假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圖書館 ●其他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919202021212222232324242525

1/20高一、高二線上休業式(08:30) ▲行政會議5(10:10-12:00) ★113-2資優生縮短修業年限(含免修)報名截止(線
上))(中午12:00截止)

1/20-22★113學年度校內科展-繳交作品說明書(1/22下午13:00截止)
1/20-25★臺灣國際科展
1/21寒假開始 ★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學生代辦費收取審議會議(10:00-11:00) 
1/22 ★2025年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第二階段
1/23 ★公告補考名單 ★113學年度校內科展-第一次評審會議(12:10-13:00) ▲校舍安全巡檢(14:00) 
1/24-25▲清洗水塔
1/25-2/2春節連假

262627272828292930303131 11/27調整放假(2/8補上班)
1/28除夕

2 3 4 5 6 7 8

2月上旬--3月上旬 ★2025年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申請(暫)
2/4 ★2025年生物奧林匹亞競賽複賽
2/5 ★高一補考 ★臺灣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2/6 ★高二補考 ★校務工作標竿參訪交流(09:00-14:00) 
2/7 ★高三補考 ★▲■開學前各處室教學設備檢查完成
2/8補上班(補1/27) ★113-2資優生縮短修業年限(含免修)鑑定考試 ◆防災工作委員會議(9:30-10:00) 

1 9 101011111212131314141515

2/10 ▲校務會議(8:30-10:30) ◆學務會議(10:30-12:00) ★113-2資優生縮短修業年限(含免修)鑑定考試 ★學生上
傳113-1課程學習成果與送出認證截止日(17:00止)

2/11開學―◆始業式(08:10-08:40) ★班務時間(08:40-09:30) ★領教科書(09:30-11:10) ◆幹部訓練(11:10-12:00) 
正式上課(13:00) ◆公告高一高二選社結果

2/11-14◆友善校園週
2/11-17■班級電腦及週邊故障更換作業 ■高二校外自主學習計畫申請
2/13 ★113學年度校內科展決審 ◆高一高二高三身高體重視力量測開始
2/14 ★教師認證113-1課程學習成果截止日(17:00止)
2/14-17★高一高二高三多元選修第二次加退選
2/14-3/14★113-2校內獎學金線上申請
2/15◎臺大校系介紹(9:00-12:00) ★2025年物理奧林匹亞競賽複選(13:30-16:30)

第3節

高一 ◆充實課程/活活動(導導師)

高二 ◆教育旅行行前說明會(師)

第4節

高一 ◆充實課程/活活動(導導師)

高二 ◆教育旅行行前說明會(生)

2 1616171718181919202021212222

2/17 ★113學年度校內科展-第二次評審會議(12:10-13:00)、公告校內科展得獎名單 ★北市科展報名(至3/4) 
2/17-23★新加坡國大附中國際交流參訪活動
2/18-21◆高二教育旅行
2/19 ★科學班招生說明會(19:00-20:30) 

2/20-3/5 ★科學班報名(線上)(2/20 09:00開始至3/5 17:00止)
2/21 ◎申請入學二階準備講座(一)(10:10-12:00) ★語文競賽(本土語、國語文)報名截止(13:00止)

第3節

高一
★高一升高二選班群說明會(導
師)

高二 ◆高二教育旅行(導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1

第4節
高一 ★高一課程諮詢

高二 ◆高二教育旅行(導導師)

3 232324242525262627272828 1

2/24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期初會議(09:00-09:20) ▲行政會議1暨飲用水安全查核檢討會議(10:10-12:00) ■自主
學習工作小組(16:10-17:00) 

2/25 ★公布學測成績及統計資料 ◆高一服務學習-社會實踐評選海報與成果報告書繳交期限 ◆體育委員會議(12:10-
13:00) 

2/26 ★寄發學測成績單 ◆複合式防災演練(預預演)(07:40-08:10) ★113-2縮修會議(12:10-13:00) 
2/27 賃居生座談會(12:10-13:00) ■高二校外自主學習計畫申請審核結果公告
2/28和平紀念日放假
3/1◆全國音樂比賽團體賽開始

4 2 3 4 5 6 7 8

3月上旬 ★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暫)
3/3 ◆複合式災害疏散避難演練(09:00-10:00) ★英文科期初教學研究會(14:00-16:00) 
3/3-4 ★繁星推薦校內報名(至3/4 13:00止)
3/4 ★藝能科期初教學研究會(09:00-11:00) ★★第777屆第二次升學輔導會議(12:10-13:00)(高三導師) ★自然科期初

教學研究會(14:00-16:00) ★北市科展報名截止(17:00止)
3/5 ★社會科期初教學研究會(09:00-11:00) ★校內本土語文競賽(字音字形)(10:00) ★繁星推薦校內撕榜(11:00-

12:00) ◆午餐供應委員會期初會議(12:10-13:00) ★數學科期初教學研究會(14:00-16:00) ★校內國語文競賽抽
序號籤(朗讀、演說)、本土語競賽抽序號籤(朗讀、演說、讀者劇場)(16:20) ★科學班報名截止(線上)(17:00止)

3/6 ★學科主席會議(12:10-13:00) ★國文科期初教學研究會(14:00-16:00) 
3/7 ★校內本土語文競賽(朗讀、情境式演說、讀者劇場)(12:40-17:00) ★校內英文競賽(作文、演講)報名截止(16:00
止) ◎申請入學二階準備講座(二)(16:10-17:45) ★升高二選班群說明會(高一家長自由參加)(18:20-19:20) ◆
高一家長座談會(19:30-21:00)、高二高三家長座談會(19:00-21:00) 

第3節

高一 ◎輔導室測驗結果說明

高二 ◆高二班際排球賽(導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2

第4節
高一 ◎輔導室測驗結果說明

高二 ◆高二班際排球賽(導導師)

第5節
高一

高一高二社課1
高二

5 9 101011111212131314141515

3月中旬 ★資訊奧林匹亞競賽初選(暫)
3/10 ◆114樂儀旗舞第一次校內籌備會議(10:10-11:00) ◆防災演練檢討會(11:10-11:30) ◆優良學生收件截止 ■

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截止
3/10-14★高一微課程選課
3/10-21■圖書館數學科自然科主題書展
3/10-4/11★升高二選班群/升高二高三加深加廣跨班選修、多元選修線上選課作業
3/11 ▲員工健康檢查 ◆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議(12:10-13:00) ▲停車管理委員會議(13:00-15:00)(暫) ★2025年亞太

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3/12 ★113-2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暨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第1次會議(12:10-13:00) 
3/12-13◆高一高二駝客存摺補驗證
3/13 ★校內國語文競賽(09:00作文、11:00字音字形、12:40朗讀)
3/14 ★113-2獎學金線上申請截止日 ★申請入學報名受理變更截止 ◆全國音樂比賽個人賽開始
3/15 ★科學班甄選-科學能力檢定(10:00-17:00) ■中學生網站小論文寫作比賽截止

第3節

高一
◆充實課程/活活動(導導師)、服務
學學習-社會實踐評選-八隊決選
發表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11(導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3

第4節
高一

◆充實課程/活活動(導導師)、服務
學學習-社會實踐評選-八隊決選
發表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11(導導師)

第5節
高一

高一高二社課2
高二

6 1616171718181919202021212222

3/17 ◆成年禮第一次籌備會議(09:10-10:00) 
3/18 ★繁星公告錄取名單 ◆服儀委員會議(12:10-13:00)
3/18-25★科學館封館

★ ◆ ★科學班甄選-科學能力檢定成績查詢(17:00) 
3/20★校內國語文競賽(10:00寫字、12:40演演說) ★科學班甄選-科學能力檢定成績複查(13:00-15:00) 
3/21-23◎114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第3節

高一 ◆高一充實課程/活活動(導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22(導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4

第4節
高一 ◆高一充實課程/活活動(導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22(導導師)

7 2323242425252626 272728282929

3/24 ▲行政會議2(10:10-12:00) 
3/24-25★科學班甄選-實驗實作(每每日08:50-17:00) 

★ ◆
3/27 ★甄選會公告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3/28 ◎申請入學二階準備講座(三)(10:10-12:00)

第3節

高一 ◆高一班際排球賽(導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33(導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5

第4節
高一 ◆高一班際排球賽(導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33(導導師)

第5節
高一

高一高二社課3
高二

8 30303131 1 2 3 4 5

3/31 ◆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議(12:10-13:00) ★科學班甄選-實驗實作與檢定總成績查詢(17:00) 
3/31-4/8 ★高三第二階段課業輔導報名
4月上旬 ★2025年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初審
4/1★紅樓文學獎截稿日 獎懲委員會議(12:10-13:00)(暫) ★科學班甄選-實驗實作與檢定總成績複查(13:00-
15:00) ◆本校北市優良學生投票日(線上))(暫)

4/2 ★高三學生上傳113-2課程學習成果與送出認證截止日(17:00止) ★公告科學班錄取名單(17:00) 
4/3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補假
4/4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放假

4 9 6 7 8 9101011111212

4/7 ◆114年度樂儀旗舞第二次校內籌備會議(09:00-10:00) ★校內英文作文競賽(暫) ★高三教師認證113-2課程學
習成果截止日(17:00止)

4/7-8 ◎模擬面試報名(暫)
4/8 ★113-2學生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議(12:10-13:00) ★科學班正取生報到暨成班說明會(13:00-16:40) 
4/9 ◆捐血活動 ◎高三學生勾選113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截止日(17:00止)
4/10 ◆朝會 ★第四屆岱穎盃硬筆書法比賽(13:10-14:00) 
4/10-14 ●沙巴義診助手服務團
4/11 ★升高二選群/升高二高三加深加廣跨班選修、多元選修線上選課作業截止 ★校內英文演講競賽抽序號籤(暫)
4/12 ▲校園消毒 ★2025年化學奧林匹亞競賽複選(官網公告暫定)

第3節

高一
★微課程1-1、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1-1(導師)

高二 ◆高二班際橄欖球賽(導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6

第4節
高一

★微課程1-1、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1-1(導師)

高二 ◆高二班際橄欖球賽(導導師)

第5節
高一

高一高二社課4
高二

3



113 2              圖例：○定期考 □模擬考 □放假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圖書館 ●其他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 13 14 15 16 17 18 19 

4月中旬 ★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報名與初審 
4/14 ◆成年禮第二次籌備會議(09:10-10:00)  ★校內英文演講競賽(暫) 
4/14-25 ◆高一班際5對5籃球比賽週 
4/15 ★升高二選群/升高二高三加深加廣跨班選修與多元選修公告志願序  ◎生醫場次模擬面試 
4/15-18 ★高二拍攝證件照 
4/17 ◎生醫場次PBL 
4/18 ◆高一高二期中學務會議(12:10-14:00)  ◎一般場次模擬面試 
4/19-20 ★北市科展初、複審  ◆114學年度樂儀旗舞觀摩表演活動 

第3節 

高一 
★微課程1-2、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1-2(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4(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7 

第4節 
高一 

★微課程1-2、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1-2(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4(導師) 

第5節 
高一 

高一高二社課5 
高二 

11 20 21 22 23 24 25 26 

4/20 性別平等教育日 
4/21-26 ◆日本關東教育旅行  ★高一數資班與科學班國際交流活動(日本、新加坡) 
4/22-23 ★北市科展公開展覽(信義國中) 
4/25 ■高三統一還書日 
4/25-28 ■高三班級電腦回收

第3節 

高一 
★微課程1-3、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1-3(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5(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8 

第4節 
高一 

★微課程1-3、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1-3(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5(導師) 

第5節 
高一 

高一高二社課6 
高二 

12 27 28 29 30 1 2 3 

4月下旬 ★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複審(書面評審) 
 ◆   ▲行政會議3暨捐款收支管理委員會議(10:10-12:00)  ◆成年禮高二
導師說明會(12:10-13:00)  ◆創社申請開始

4/28-30 ◆體育班及運動績優生甄選報名 
4/29 ★PISA測驗(高一抽測) 
5/1 ★高三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5/2 ◆高二成年禮(08:10-12:00) 
5/3 ◆體育班及運動績優生甄選術科測驗 

第3節 

高一 
★微課程2-1、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2-1(導師) 

高二 ◆高二成年禮(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9 

第4節 
高一 

★微課程2-1、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2-1(導師) 

高二 ◆高二成年禮(導師) 

第5節 
高一 

高一高二社課7 
高二 

5 
  

13 4 5 6 7 8 9 10 

5/4-12 ★第24屆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5/5 ★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2:10-13:00)  ◆公告體育班及運動績優生甄選錄取名單  ★公告高三補考名單 
5/6 ◆畢業典禮第二次籌備會議(12:10-13:00) 

★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委員會議(12:10-13:00)
5/8 ★會考國高中籌備會議(10:30-11:30)  ◆傑出表現市長獎(二類市長獎)審查(12:10-14:00) 
5/8-9 ★高三上傳第6學期修課紀錄 
5/9 ★高三補考  ●我愛建中座談會(12:10-13:00) 
5/10 ▲高壓電保養  ★北市科展頒獎典禮(東湖國中) 

第3節 

高一 
★微課程2-2、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2-2(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6(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10 

第4節 
高一 

★微課程2-2、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2-2(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6(導師) 

14 11 12 13 14 15 16 17 

5月中旬 ★青少年人才培育計畫複審  ★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複審(分組面談) 
5/12 ★國中教育會考校內籌備會議(10:00-11:00) 

★ ◆
5/13 ◆榮譽獎章審查(12:10-13:00)
5/14 ◆高三期末學務會議(12:10-13:00) 
5/15-16 ★紅樓文學獎決審 
5/15-29 ★升高三轉班群申請 
5/15-6/1 ★申請入學大學校系辦理指定項目甄試(不限週五六日) 
5/16 ◆創社申請截止  ★因應國中教育會考高一高二教室整理(11:00-12:00)  ★國中教育會考監試會議(12:10-13:00)  

★因應國中教育會考高一高二下午停課  ★高三補考成績查詢 
5/17-18 ★國中教育會考 

第3節 

高一 
國中教育會考前一日教室打掃
(導師) 

高二 

第4節 

高一 
國中教育會考前一日教室打掃
(導師) 

高二 

15 18 19 20 21 22 23 24 

5/19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12:10-13:00) 
5/19-21 ★升高二選群/升高二高三加深加廣跨班選修與多元選修第1次加退選 
5/20 ★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小組會議(12:10-13:00) 
5/21 ◆社團審議委員會議(12:10-13:00) 
5/21-22 ★高二數資班獨立研究成果發表會 
5/22-23 ★高一高二作文抽查 
5/23 ●教師會員大會(12:10-13:00)  ★新興科技分享會(13:00-17:00)(暫) 

第3節 
高一 

★微課程2-3、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2-3(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7(導師) 
高三 高三社課11 

第4節 
高一 

★微課程2-3、 
■自主學習前導課程2-3(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7(導師) 

第5節 
高一 

高一高二社課8 
高二 

16 25 26 27 28 29 30 31 

5/25-31 ★新加坡國大附中來訪  ★新加坡華僑中學來訪 
5/26 ▲行政會議4(10:10-12:00)  ★高二科學班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5/27 ◆畢業典禮第三次籌備會議(12:10-13:00) 
5/28 ◆午餐供應委員會期末會議(12:10-13:00) 
5/29 ◆朝會  ★升高三轉班群申請截止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校內初賽(暫)  ◆「我的傳家菜」報名截止(暫) 
     ◆畢業典禮導師會議(12:10-13:00) 
5/30端午節補假  5/31端午節放假 

 

6 
 

17 1 2 3 4 5 6 7 

6/1-7 ◎家庭教育週 
6/2 ◆整日畢業典禮系列活動預演  ▲高三繳回班級鑰匙、搖控器、冷氣卡退費  ▲防颱整備會議(09:10-09:40)  ◆災
害防救委員會議-防空(09:40-10:00)  ★113-2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暨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第2次會議(12:10-
13:00) 

6/2-6 ★高三重補修報名與繳費(每日08:30-11:30) 
6/3 ★紅樓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午)  ◆第77屆畢業典禮 
6/4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家庭教育委員會、青儲戶執行小組會議(12:10-13:00) 
6/5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暨教科用書評選委員會議(12:10-13:00) 
6/5-6 ★申請入學登記就讀志願序 
6/6 ★114學年度編班轉班委員會議(12:10-13:00) 
6/6-7/11 ★[舊生] 114-1資優生縮短修業年限(含免修)報名(線上)(至7/11中午12:00止) 

第3節 
高一 ◆高一水上運動會(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成果班級內分
享會(導師) 

第4節 
高一 ◆高一充實課程/活動(導師) 

高二 ◆水上運動會接力賽(導師) 

第5節 

高一 

高一高二社課9 
高二 

18 8 9 10 11 12 13 14 

6/8 ◆畢業生市長獎頒獎典禮(上午)(大安高工) 
6/9 ◆新生報到校內工作會議(09:10-10:00)  ■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暨資通安全推動小組會議(10:10-11:00)  ★國際教育
推動委員會議(11:10-12:00)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會議(12:10-13:00)  ★英文科期末教學研究會(14:00) 

6/9-16 ◆高一線上選社 
6/10 ★藝能科期末教學研究會(09:00)  ★自然科期末教學研究會(14:00)  
6/11 ★社會科期末教學研究會(09:00)  ★數學科期末教學研究會(15:00) 
6/11-12 ◆期末駝客存摺認證登錄 
6/12 ★申請入學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國文科期末教學研究會(14:00) 
6/13 ★升高二班群/升高二高三加深加廣跨班選修結果公告  ◆高一高二期末學務會議(12:10-13:30)  ◆防空演練(預

演)(13:40-14:00)  ◆防空演練檢討委員會議(14:10-14:30)(暫) 

第3節 
高一 

■圖書館樂閱講座 
高二 

第4節 
高一 

■圖書館樂閱講座 
高二 

第5節 
高一 

高一高二社課10 
高二 

19 15 16 17 18 19 20 21 6/19 ★課諮社群暨工作小組會議(12:10-13:00) 6/20 ★第78屆第一次升學輔導會議(12:10-13:00)(高二導師) 

第3節 
高一 ◆高一充實課程/活動(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8(導師) 

第4節 
高一 ◆高一充實課程/活動(導師) 

高二 ■高二自主學習8(導師)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6/23 ▲行政會議5暨交通安全委員會期末會議(10:10-12:00)  ◆「我的傳家菜」公布得獎名單(暫) 
6/23-24 ■高一高二班級電腦回收 

★ ◆
6/27 ▲高一高二繳回班級鑰匙、遙控器、冷氣卡退費 

 

29 30 1 2 3 4 5 

6/30休業式  ▲大學分科測驗校內籌備會議(10:10-11:00)(暫) 
7月 ★2025年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7/1暑假開始 
7/2 ★高一高二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7/4 ★公告高一高二補考名單 
7/4-8 ▲辦理國家考試(高普考)(暫) 
7/5-14 ★2025年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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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2              圖例：○定期考 □模擬考 □放假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圖書館 ●其他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7 
 

6 7 8 9 10 11 12 

7/8 ★公告高中免試入學錄取名單 
7/8-9 ★高一高二補考 
7/8-10 ★114學年度數理資優班入班鑑定線上報名(09:00-17:00)(暫定) 
7/8-17 ★新生第二外語及多元選修選課 
7/10 ★高中免試入學新生報到(09:00-11:00)  ★數理資優班招生說明會(10:50-11:20) 
7/10-20 ★2025年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7/10-8/7 ★[限高一新生]114-1資優生縮短修業年限(含免修)報名(線上)(至8/7中午12:00止) 

★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7/21-8/15 ★高二升高三暑期輔導  

27 28 29 30 31 1 2 
7/29 ★甄選會寄發分科測驗成績單  ◎選填志願團體說明會 
7/30-31 ◎選填志願個別輔導 
7/31 ★公告新生第二外語及多元選修課程修改後志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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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綜合資料

教務處



日期

項目 下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下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中旬

大考
校內

作業

大考

中心

2/25

學測公布

成績

2/27

術科公布

成績

4/1-4/10

分科測驗校

內集報

限未參加

申請入學

或申請一

階均未通

過者

分科

測驗

校內

集報

線上

繳費

分科測驗

校內集報

確認單

繳回

分科

測驗

6/27

特殊應

考服務

申請結

果查詢

分科

測驗

7/8

公布

考場

分科

測驗

7/11-

7/12

正式

考試

分科

測驗

7/29

公布

成績

校內

考試

、

校內

活動

2/10

上傳三

上學習

成果

截止

2/11

開學

2/11-

2/21

確認

畢業

證書

資料

2/20

分科

一模

3/19

一次

定期考

4/2

上傳三下學

習成果截止

4/28

二次

定期

考

5/7

分科

二模

6/3

畢業典禮

校內

升學

輔導

活動

2/15

臺大

院系

介紹

活動

2/21

申請入學

二階準備

講座(一)

3/7

申請

入學

二階

準備

講座

(二)

3/28

申請入學

二階準備

講座(三)

4/7-8

模擬面試

報名(暫)

模擬

面試

升學

輔導

刊物

Ckmemo

第61期

出刊

選填志

願輔導

繁星

推薦

校內

作業

招聯

會

-2/12

確認五

學期成

績單

3/3-

3/4

校內

報名

3/5

校內

撕榜

3/6

獲推薦生

交表、現

金繳費

3/7

校內

推薦

缺額

遞補

3/18

公告

1-7類

錄取名單

3/18-3/20

1-7類

錄取生

放棄

6/4

公告8

類

錄取名

單

申請

入學

校內

作業

招聯

會

3/13-3/18

簽確認單

、班級現金

繳費

3/27

公告一階

錄取名單

4/11-

4/16

測試勾選

審查資料

系統

5/1起

正式勾選審

查資料、繳

複試費

※各校截止

時間

不同

5/12-5/13

學生確認

第6學期

修課紀錄

6/2前

各校

正備取

名單

公告

6/5-

6/6

網路登

記志願

序

6/12

公告

分發

結果

6/15

錄取

放棄

截止

技專

申請

入學

校內

作業

技委

會

4/11-

4/16

測試勾選

審查資料

系統

4/25-

4/30

二階

複試

通知

5/1起

正式勾選審

查資料、繳

複試費

※各校截止

時間

不同

5/12-5/13

學生確認

第6學期

修課紀錄

5/28前

各校公布甄

審成績

6/5-

6/6

網路登

記志願

序

分發

入學

校內

作業

分委

會

6/4

測試登記

志願系統

8/1-

8/4個

別登記

分發志

願

8/13

錄取名

單公告

6/13-6/15

二階備取

報到

5/15-6/1

各校

二階面試

3/4-3/12

校內個別報名、現金繳費

7/29-8/4

個別自行繳交

登記費

上旬

114.08

中旬 中旬 上旬 中旬

6/2-6/20

特種生加分優待申請

5/15-6/1

各校8類

二階面試

校內

作業

主辦單位

校內

作業

上旬中旬

114.06

6-5-6/17

分科測驗

學校註記後個別

報名及繳費

申請入學

第一階段

有任一校系

通過者

均採此方式

分科測驗

校內集報

確認單發放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114學年度高三升大學作業暨輔導時程表

114.02 114.03 114.04 114.05年月

※尚未寫明日期之項目，代表時間暫定，請以屆時學校公告為準※
114.07

2/25-3/12校內線上報名

6/12-6/15

8類錄取生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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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及格標準與畢業條件 

一、不同身分別學生學業成績及格（補考）標準 

項次 身分別 
學業成績及格（補考）標準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一般學生 60 (40) 60 (40) 

60 (40) 

2 原住民學生 

40 (30) 
50 (40) 

3 蒙藏學生 

4 僑生 

5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6 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 

7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 

8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 40 (30) 50 (40) 

9 身心障礙學生 
由學校依特殊教育法第28條所定個別化

教育計畫(IEP)之評量方式定之。 

 

二、成績與學分 

（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為各科目學期成績以學分數為權數之加權平均數。 

（二）各科學期成績不及格之科目達補考標準時，得予補考，補考及格者，授予學分，

並以及格分數計。 

（三）各科學年成績，以該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平均計算。學年成績及格之科目，該學

年度各學期均授予學分。學期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得申請重修，重修及格之科目，

授予學分，並以及格分數登錄。 

三、出席規定 

（一）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

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但因學生或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所請事假而缺課之節

數，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得不納入計算。 

（二）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累積達四十二節

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四、重讀規定 

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重讀；該學年度

取得之學分數，應包括該學年度結束前補考、重修及補修後取得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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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畢業應修學分說明 

已修習 180學分(111學年度後入學者為 182學分)，並取得 150學分成績及格，包含： 

（一）必修學分：至少須修習 102學分且成績及格。 

（二）選修學分：至少須修習 40學分且成績及格。 

六、畢業條件 

（一）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1. 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已修習 180學分(111學年度後入學者為 182學

分)，並取得 150個畢業應修學分成績及格，其中含 102個必修學分及 40個選修學

分。 

2.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二）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已修畢 120 個畢業應修學分數，而未符合前款

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三）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未修畢 120 個畢業應修學分數，核發高中成績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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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競賽獲獎成果 

腦中真書藏萬貫 掌握文武半邊天 
 

1.  2024 年亞太數理與資訊奧林匹亞競賽參賽之本校選手，勇奪金牌 4 面、銀牌 4 面、  

 銅牌 5 面，榮譽獎 1 名，包括 

    (1)數學：金牌 1 面、銀牌 1 面、銅牌 3 面、榮譽獎 1 名 

    (2)物理：金牌 3 面、銀牌 2 面 

    (3)資訊：銀牌 1 面、銅牌 2 面 

2. 2024 年國際數理與資訊奧林匹亞競賽參賽之本校選手，勇奪金牌 4 面、銀牌 4 面、

銅牌 2 面，包括 

(1)數學：金牌 1 面、銀牌 2 面、銅牌 1 面 

(2)化學：銀牌 1 面 

(3)生物：金牌 3 面 

(4)資訊：銀牌 1 面、銅牌 1 面 

 

3. 113 學年度臺北市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獲得一等獎 14 名、二等獎 10 名、三等 

  獎 7 名、佳作 9 名。 

4. 113 學年度全國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獲得一等獎 3 名、二等獎 6 名、三等獎 7  

  名、表現優良獎 1 名。 

5. 112 學年度臺北市第 57 屆中小學科展本校表現優異，勇奪物理與天文學科佳作 1 

  件、工程學科(二)特優 1 件、化學科特優優等佳作各 1 件、動物與醫學學科佳作 3     

  件、植物學科特優 1 件、工程學科(一)優等 1 件、電腦與資訊學科佳作 1 件。 

6. 112 學年度第 64 屆全國科展榮獲工程學科(二)佳作 1 件、化學科佳作 1 件、植物學 

  科大會獎第一名 1 件、工程學科(一)大會獎第三名 1 件。 

7. 2025 年臺灣國際科展本校表現優異，勇奪大會獎大會獎二等獎 2 件、大會獎三等 

  獎 1 件、大會獎四等獎 2 件。 

8. 22 屆地理奧林匹亞個人組銀牌 1 面、銅牌 2 面;專題組銅牌 3

面。國際地理奧林匹亞金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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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賽獲獎成果 

 

年

度 

國際 

數學 

國際 

物理 

國際 

化學 

國際 

生物 

國際 

地科 

國際 

資訊 

國際 

地理 

亞太 

數學 

亞洲 

物理 

亞洲 

資訊 

1991        1 金   

1992 2銀1銅  1金 1銀     1金 2銅   

1993 
1金1銀

1 銅 
 1金 1銀     1銀 2銅   

1994 1銀1銅  2銀 1銅   2 銅  1金 1銅   

1995 3 銀 1 銀 1 銀   1 銀  1銀 1銅   

1996 1 銅 1金 1銅 1金 1銀   1銀 1銅  1銀 2銅   

1997 1 銅 1 銀 1 金   1金 1銀  1 金   

1998 1 銀 1 銀 1金 2銀   1銀 1銅     

1999 1 銀  1 金 2 金  1 銅     

2000 1金1銀 2金 1銅 1 金 2 金  2 銀  1銀 2銅 3金 1銅  

2001 4 銀 1 銀 2 銀 2金 1銀  1 銅   
1金 1銀

1 銅 
 

2002 1金3銀 3金 1銅 1金 1銀 3金 1銀  1金 2銀   2金 2銀  

2003 
1金1銀

2 銅 
1 金  1 銅  1 金  1金 1銅 1金 1銀  

2004 2金3銀 3 銀 1 銅 1金 3銀  1銀 1銅  2銀 4銅 2銀 1銅  

2005 
2金2銀

1 銅 
2 金 1金 1銀 2 金  2 銀  1銀 3銅 

1金 1銀

1 銅 
 

2006 1金3銀 1金 1銀 1 金 3 金  1 銀  1銀 3銅 1金 1銅  

2007 3 銀 1 金 1金 1銀   1金 1銀  1銀 4銅 1金 1銅  

2008 1金3銀 2 金 1金 1銀 3 金 1 銀 1 金 1 銅 
1金 1銀

1 銅 

1金 1銀

1 銅 
 

2009 1金1銀 1金 1銀 1 金 1 金 2 金 2 金  1銀 2銅 3金 1銀  

2010 
1金2銀

1 銅 
1 金 1金 1銀   2 銀 2銀 1銅 2銀 1銅 1金 1銀  

2011 2金1銀   3 金  2金 1銀  
1金 1銀

3 銅 
2 銀  

2012  3 金 2金 1銀 2 金 2 金 2 銀 1 銀 1金 1銀 4 金  

2013 1金3銀 1 金 2金 1銀 1 銀 2 金 1金 2銅  
1金 1銀

4 銅 
1 金  

2014 2 金 3 金 2金 1銀 2 金 2 金 1 銀 1 銅 1 金 
1金 2銀

1 銅 
 

2015 1 銅 2金 1銀 2 金 2 金 2 銀 1銀 1銅 1金 1銅 1銀 1銅 2金 2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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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國際 

數學 

國際 

物理 

國際 

化學 

國際 

生物 

國際 

地科 

國際 

資訊 

國際 

地理 

亞太 

數學 

亞洲 

物理 

亞洲 

資訊 

2016 3 金 2 金 1金 1銀 2 金   1金 1銅 1金 3銅 1金 1銀  

2017 1 銀 1金 1銀 2 金 3 金 2金 1銀 1 銀 1金 1銀 1金 1銅 3 銅  

2018 1 金 3 金 1金 2銀 1 金 1金 1銅 1 銀  1銀 1銅 3金 1銅  

2019 1 銀 2金 2銀 1金 1銀     1金 1銅 3銀 1銅  

2020 1銀2銅 
取消 

(2 國手) 
 1 金 

取消 

(1 國手) 
1銀 1銅 取消 1金 3銅 

取消 

(2 國手) 
 

2021 1銀2銅 1金 1銀 1 金 1 金 1 銀 1金 1銀  
1金 1銀

1 銅 
2 金 1金 2銀 

2022 1銀2銅 1 銀 1 金 1 金 1金 1銀 2 銀  2 銅 1 銅 2 銀 

2023 1金3銀 1金 1銀 2金 1銀 1金 1銀 3 金 2 銀 1 銅 2銀 2銅 2 金 1 銅 

2024 
1金2銀

1 銅 

取消 

(5 國手) 
1 銀 3 金  1銀 1銅 1 金 

1金 1銀

3 銅 
3金 2銀 1銀 1銅 

合

計 

23 金 

58 銀 

17 銅 

34 金 

16 銀 

3 銅 

31 金 

24 銀 

2 銅 

41 金 

7 銀 

1 銅 

12 金 

6 銀 

1 銅 

11 金 

29 銀 

12 銅 

4 金 

4 銀 

6 銅 

16 金 

22 銀 

54 銅 

34 金 

22 銀 

14 銅 

1 金 

5 銀 

2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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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才子的科學擂臺 

一、 科學競賽 

 數理及資訊能力競賽 

教育部為將加強輔導公私立高級中學推動數學、自然學科及資訊教育，提高學生對於基

礎科學及資訊科學之興趣，並鼓勵學生與校際間相互觀摩，以提昇科學教育品質。每年均辦

理全國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比賽的方式除傳統的學科筆試外，更增加實驗設

計與操作及口試等項目，測驗天數高達 2-3 天，期盼能以多元的測量方式，評測出參加學生

的潛能。測驗結果各科評選一等獎 3 人、二等獎 7 人、三等獎 10 人及佳作若干人。 

比  賽  名  稱 競  賽  時  程 備      註 

校內初賽 113 年 9 月上旬 比賽日期詳見學校公告 

校內複賽 113 年 9 月中旬 比賽日期詳見學校公告 

校內決賽 113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 比賽日期詳見學校公告 

臺北市數理及資訊能力競賽 113 年 11 月 3 日、10 日 由本校一等獎參賽 

全國數理及自然科能力競賽 113年 12月上旬至 12月下旬 由臺北市一、二等獎參賽 

 

 TRML 高中數學競賽 

臺灣區高中數學競賽（TRML）乃是一個針對國內 15~18 歲的高中在學學生所設計的競

賽，命題範圍在於數論、代數、幾何及組合等四個主題，每隊由 15 人組成，進行一場分團體、

思考、個人與接力等四個階段的數學團體競賽。 

此數學競賽是固定利用每年八月的第三個星期六、日所舉行之大型數學活動。其起源於

超過 25 年以上歷史的美國高中數學聯盟（ARML）所主辦的全美高中數學競賽模式。在台灣

每年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的培訓選手，大多數亦參加過此項數學比賽，且多有優異的成績

表現。 

比   賽   名   稱 競   賽   時   程 備      註 

TRML 高中數學競賽 113 年 8 月下旬 由同學自行報名參加 

 

 清華盃高中化學科能力競賽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與財團法人水木化學文教基金會（原名為清華化學科技文教基金

會）為促進高中學生對化學科目興趣及推廣化學教育，舉辦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化學科能力

競賽，希望能透過本活動，發掘國內高中生化學學科之傑出人才。  

競賽方式共分二階段，第一階段之初試為筆試，著重於個人榮譽，只要個人成績達競賽

成績高標之人數的前 50%就可獲得金、銀、銅及成績優良獎榮譽，並頒予所有參賽同學及老

師參賽證明，在第一階段小組（每四人一組）筆試總成績為前 12 組同學還可晉級參加決賽；

第二階段決賽為團隊實驗競賽，著重團隊合作、發揮巧思與創意、及協力完成實驗的精神。 

比   賽   名   稱 競   賽   時   程 備      註 

初       賽 113 年 10 月 26 日 

113/8/28 (三) 中午 12:00 ~ 

113/9/4(三)  

由同學自行報名參加 

決       賽 113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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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學展覽 

 全國科展 

為培養學生對科學的正確觀念及態度，提高其對科學的思考、創造與技術創新能力，並

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習的興趣與獨立研究潛力，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先督導各校於學期中辦理科

學展覽會，以讓學校師生感受科學創作的魅力。另於每年 5 月舉辦全市性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並據此選拔參加全國科學展覽的臺北市代表隊。藉由辦理科學展覽會，除提供平臺讓各校優

秀作品得以相互交流、觀摩學習，以增進師生研習科學機會，倡導科學研究風氣，進而改進

中小學科學教學方法及增進教學效果外，並促使社會人士重視科學研究，普及科學知識，發

揚科學精神，以協助科學教育之發展。此外，並定期舉辦科展講習會，除邀請優秀指導教師

現身說法外，並邀請熱心的教授支援指導製作科展的優秀學生，以提昇本市學子科學研究風

氣。 

科   展   名   稱 科   展   時   程 備          註 

校內科展初審 114 年 2 月上旬 113 年 12 月 2 日~4 日報名 

校內科展決審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北市科學展覽 

報名時間：114 年 2 月 17 日

至 3 月 4 日 

比賽時間：114 年 4 月 19、

20 日 

由校內科展特優作品代表參展 

全國科學展覽 114 年 7 月 14 日至 20 日 臺北市科展特優作品代表參展 

 

 國際科展 

國際科展是國際上十分受到矚目的科學競賽，各國為提昇自身科學教育水準，促進國際

間科學教育的交流，紛紛投入大量資源，辦理國際科展活動。許多研究機構及科技廠商也非

常重視這項活動，贊助大會設立各類獎項。自民國八十年起，我國開始選拔學生代表參與國

際科學展覽會，參加國家現已累計有美國、加拿大、香港、新加坡、紐西蘭、泰國、南非、

墨西哥、德國及法國等國。 

目前國內針對科學教育的目的不同，已將國際科展及全國科展的定位進行區分。全國科

展的研究題材原則上以學生就學當年教材為主，培養學生對科學觀察研究之興趣。而國際科

展的研究題材則不加限制，以發掘具備科學研究發展潛力之學生，並培養成為未來科學家為

目的。 

科   展   名   稱 科   展   時   程 備      註 

臺灣國際科展 

報名時間：113 年 10 月 14 日 

比賽時間：114 年 01 月 20 日   

              -01 月 25 日 

由同學自行校內報名參加，在由

設備組統一報給科教館。 

 

 旺宏科展 

為了鼓勵台灣科學教育能向下紮根，創新獨立的思考能力能從高中（職）階段開始培

養，財團法人旺宏電子教育基金會為全國高中（職）熱愛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同學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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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旺宏科學獎」，讓這些優秀的年輕人，得以在官方和學校競賽之外，重新體會一場不

一樣的「生命原點」科學競技。 

科展名稱 科展時程 備    註 

旺宏科展 

1.報名時間：114 年 3 月上旬~5 月下旬 

2.公佈決賽入圍名單：114 年 7 月中旬 

3.決賽時間：114 年 9 月中旬 

(詳細時程請上官網查詢) 

1.必須以個人作品參賽 

2.由同學自行報名參加 

3.獎勵優渥 

 

三、 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 臺北市中小學科學研究獎助計畫（臺北市辦理） 

臺北市教育局非常重視啟發青年學生對於科學的興趣，培養具有研究潛力的優秀人才。除

推動各校開設「專題研究」課程，鼓勵學生合作學習，從事獨立研究。並積極利用本市資源

辦理中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輔導有研究潛力的同學進行深入研究。 

科展名稱 科展時程 備註 

臺北市中小學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校內申請時間： 

114 年 4 月 8 日前 

由學校統一報名參加 

9-11 月成果評審及發表 

 青少年培育計畫（科教館辦理） 

培育有潛力與興趣之中等學校學生參與科學研究，接受大學教授之指導；儲備基礎科

學、應用科學之優秀研究人才及以其研究成果參加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研究期間： 

（1） 活動起迄時間：自 114 年 4 月上旬至 12 月底止，計 9 個月。 

（2） 研究計畫實際執行期間為 6 個月，自 114 年 6 月上旬開始，11 月中旬

前完成研究報告並參加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舉辦之臺灣國際科學展覽

會報名手續，次年 1~2 月辦理初審與正式評審。  

＊校內申請日期：114 年 3 月 12 日前。 

14



校務綜合資料

學生
事務處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 班級學生活動時程與重要事項彙整 

活動名稱 年班 日期 重要注意事項 

教育宣導講座 101-123 班 3/21(五)3、4 節 
講座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3F 

期初駝客存摺 

補登錄驗證 

高一 3/12(三) 1.心得完成→導師簽名→副班長收齊送至訓

育組 

2.補 113 學年第 1學期之服務時數 
高二 3/13(四) 

班會金頭腦 

天地競賽 

高一、高二 3~5 月 月初發件，月底收件。 

高三 3-4 月 

高一服務學習-

社會實踐評選 
高一 

初選

交件 
2/25(二) 

繳交成果展示海報半開一張、成果報告書紙

本與電子檔  

決選

發表 

3/14(五) 

3、4 節 

比賽時間 10:10~12:00，入選班級派 4-6 位

代表參加進行發表 

優良學生選舉 全校 
提報 3/10(一)前 由導師提供推薦表。 

投票 4/1(二)暫 當日 00:00~23:59 進行網路投票。 

成年禮 高二 5/2(五)9-12:00 
高二共分為兩梯次進行，各班時間以後續邀

請卡內容為準。 

畢業典禮 高三 6/3(二) 
實施方式詳細時間另行公布於校網畢業典禮

專區。 

期末駝客 

存摺驗證 

高一 6/11(三) 1.心得完成→導師簽名→副班長收齊送驗 

2.逾期不受理，請於次學期期初驗證時間再

行補交 
高二 6/12(四) 

 

 

15



113-2 社團活動組資料  

一、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北市五項藝術競賽與社團榮譽榜 

(一)音樂比賽個人組 

 

 

 

 

 

 

 

 

 

 

 

 

(二)音樂比賽團體組 

 

 

 

 

 

 

 

 

 

(三)美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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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團參賽獲獎紀錄 

◼ 棒球社於 112 學年度高中棒球運動聯賽（軟式組）晉級全國賽。 

◼ 足球社獲得北區第三名，晉級全國複賽。 

◼ 教育盃圍棋比賽：高一、高二、高三均榮獲冠軍。得獎學生如下： 

 

 

 

 

 

 

 

 

 

 

 

 

 

 

 

 

 

 

 

 

 

 

 

 

 

 

 

 

 

 

 

 

 

 

 

 

獎項 班級 座號 姓名 

三年級組 

第一名 

305 
26 黃家胤 

310 
07 林秉寬 

326 
17 張皓 

二年級組 

第一名 

216 12 林鈺博 

212 12 邱品宸 

217 28 詹詠荃 

二年級組 

第三名 

211 28 劉宸宇 

223 17 張宸睿 

201 10 林飛帆 

一年級組 

第一名 

127 06 杜時晴 

126 27 鄭凱元 

117 21 陳柏亨 

一年級組 

第七名 

117 14 涂崴程 

104 08 辛享潤 

126 07 林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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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2 全國音樂比賽賽程 

 

 

三、2025 日本教育旅行 

(一)參訪時間：4/21(一)～4/26 日(六)。 

(二)參訪地點：山形、福島、東京。 

(三)參訪學校：山形縣立致道館高校、福島縣立安積高校、早稻田大學暨高等學校。 

(四)錄取名額：34 人。 

 

 

18



 

溫馨助學勸募活動 

親愛的家長您好！  

學務處生輔組誠摯地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溫馨助學行動」的行列!  

在社會發展進步神速的今天，仍然有一些學生因為家庭經濟的困窘或急難事故的發生，讓他們無

法如一般的同學一樣自由自在地去實踐人生目標與理想。自99學年度起，學務處生輔積極投入家庭貧

困學生助學工作，協助了上百位家庭貧困或急難變故的學生，每位家庭貧困或急難變故的孩子其背後

都有一段令人鼻酸的遭遇與奮力上游的故事，我們透過校友、家長、師長及各界善心人士的捐款與協

助，讓這些學生得以安心就學。只要您願意伸出您愛的雙手，相信您的幫助就能如及時雨般，溫暖滋

潤他們的心靈，讓他們的求學之路不再走得艱辛或是被迫中斷，求學受教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相信你我都在寫歷史也在改變歷史，您的一份力量將是推動溫馨社會成就孩子未來的最大轉動

力，誠摯的謝謝您！ 

 

 

捐款方式：郵政劃撥 

捐款帳號：13489841 

捐款戶名：臺北市建國高級中學生活助學金 

 

 
建國中學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2025 年 03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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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寒學生助學金勸募信 

 

親愛的家長您好！  

當學校幫忙清寒學生的同時，更希望他們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學業，於是學校除了給予

清寒學生助學金外，亦提供課餘時間助學計畫讓清寒學生可以靠自己的雙手賺取日常生活費

用，然而這筆經費卻需要您的大力幫忙我們才有能力提供清寒學生進行助學計畫，一名學生

一整年的助學計畫金平均大約是五萬元。如果有您對應提供愛心捐款，當這群清寒學生的貴

人，捐助清寒學生助學金，您的相助，將使同學們在求學的路上，不只是受別人的幫助，也

能藉由實踐助學計畫，付出己力回饋他人。再次誠摯地謝謝您對建中學子的關愛與提攜！ 

1.捐款方式：請到學校首頁點入捐款、募款項目( https://www.ck.tp.edu.tw/nss/p/way )，

2.下載並填寫「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接受各界捐款單」  

(捐款單下載 https://www.ck.tp.edu.tw/nss/p/file )。 

3.請特別註明「捐款予學務處生輔組清寒學生工讀費用」，並以正楷簽名。 

4.請至金融機構臨櫃匯款（需另負擔手續費），目前恕無法使用 ATM 轉帳或無摺存款方式。 

銀行別：台北富邦銀行公庫部  

戶 名：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帳 號：16050512700005 

5.煩請您於匯款後，將捐款單及憑證掛號郵寄「10066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總務處出納組 

收」或傳真（02-2305-2661）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 

 

建國高中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2025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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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校園霸凌宣導-家長篇 
 

各位親愛的家長：  

學校設有反霸凌投訴電話(02-23047272)，24 小時由學務處生活輔導

組與教官室校安老師值班值班處理，受理反應校園霸凌事件並設置投訴信

箱(stud3@gl.ck.tp.edu.tw)，提供學生及家長投訴，如有投訴，將由專

人處置及輔導，列管處理。 

若家長們有從孩子口中聽到班上同學相關霸凌訊息，請儘速利用上述

之電話或信箱告知，我們將快速啟動輔導機制，積極介入霸凌、受凌及旁

觀學生輔導，必要時結合專業心理諮商人員協助輔導，以導正學生偏差行

為。 

 

 

 

 

 

友善校園有正義，拒絕霸凌無畏

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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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查詢學生出缺勤獎懲說明 
 

(1) 進入學校首頁 https://www.ck.tp.edu.tw/nss/p/index  

(2) 首頁下方學生家長專區，選取進入新校務行政系統  

https://sschool.tp.edu.tw/Login.action?schNo=353301  

 

 
(3) 家長請使用「單一身份驗證」登入，如您尚未有單一身份驗證

帳號(親子帳號)，請至酷課雲網站或下載酷課 APP 進行親子綁

定。 (台北酷課雲 https://cooc.tp.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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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範 

 111.08.29 校務會議通過 111.09.04 核定 

一、目的: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發展，衡酌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學生成長生理需求，

訂定本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以健全學生身心發展，強調主

動學習，提升學習品質。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 年 6 月 13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13058060 號函。 

三、規範要點: 

(一)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節，包含必選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

每日排課以七節為原則；其他早修、朝會升旗、午餐、午休、環境清掃、

課間活動等為非學習節數之時間及活動內容。 

(二)學生每日上學時間為 0810 及放學時間 1600；如因班級經營、課後社團活

動、代表隊培(集)訓、學校重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求，在學生安全無虞前

提下，學校得調整部分上、放學時間。 

(三)學生如因個人或家庭特殊因素，提早上學或延遲放學時，本校應提供適當

安置場所或相關措施。 

(四)本校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每週得實施全校集合活動至多一日；當

週其餘日數，應由學生自主規劃運用，學生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抵

達上課地點即可。 

  本校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不得對學生實施任何學業成績評量。 

(五)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得列入出缺席紀錄；但得視其情節，

採取適當之正向輔導管教措施。 

    前項管教措施，以運用正向管教措施為主，並得運用其他一般管教措施，

惟僅限於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書

面自省或靜坐反省。 

(六)實施課業輔導，依「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七)有關資優班、科學班及體育班，其作息時間依相關規定另定之。 

四、本規範應依循民主參與之程序，與學生、教師及家長充分溝通，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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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學生請假及銷曠實施要點 
112.02.10 校務會議通過 

113.08.29 校務會議通過 

一、參加校內、外各種比賽、訓練、研習，應事先或當天辦好公假手續；若因故難以完成，應事
先向師長報備申請展延並於展延期限內完成公假手續。 

二、個人或團體公假，須由學生本人或團體召集人親自辦理手續，不可假手他人。 
三、事假、公假應事先或當天填寫假單，經導師核准交生輔組登記員登錄，喪假可依狀況彈性處

理，惟需於返校後 3日內完成請假手續。 
四、病假應經家長以電話與導師或教官室連絡登錄（2303-4381 轉 322、323），並於返校 3 日內 
    完成請假手續。2日(含)以上之事、病假須附上證明文件：就醫證明或家長證明書）。 
五、寒、暑假返校日請假(不劃假卡以寒、暑假返校日請假專用假單請假)：事假最晚於休業式當

天完成，返校日前若臨時有事或生病(須就醫相關證明)一定要請家長打電話至教官室請假
登記，有電話報備登錄者，開學 3 天內補送假單免罰愛校服務，超過 3 天，依本要點第八
款之罰愛校方式處置；未請家長電話報備登錄者，直接依本要點第八款之罰愛校方式處置，
不予開學 3 天內補送假單免罰愛校服務之彈性處理，惟寒、暑假返校日不列入學期缺曠，
未按上述規定完成請假者依學生獎懲規定警告乙次處置。 

六、請假單應確實填註班級、座號、姓名、日期。假單一定要導師簽章始有效，2天(含)以上之
假單須加輔導教官簽核始有效、3 天(含)以上之假單須加生輔組長簽核始有效，5天(含)以
上之假單除上述人員簽核外須加學務主任簽核始有效。 

七、期中、期末考試因病無法到考者，應持公立醫院證明，辦好請假手續知會教務處。 
八、逾時完成請假手續：未將假單在規定時間內送生輔組登錄員登錄者，逾時 14 天內(不含假日)

之假單，經導師親證無誤簽章核可後，生輔組或輔導教官將依情節輕重，罰常規教育愛校服
務之處分：逾時 1-5 天(含)罰 1 次愛校服務；逾時 6-10 天(含)罰 2 次愛校服務；逾時 11-
14 天(含)罰 3次愛校服務，完畢後始可提出補請假申請，逾時 14 天以上之假單不予受理，
曠課達 42 節(含)以上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處置。 

九、同學若事、病、喪假有特殊原因無法於規定期限內找導師完成簽核，可至生輔組、輔導教官
及學務老師處先辦理展延(事假事先或當天；病假、喪假返校 3 天內)並於展延期限內完成
請假手續。 

十、每週缺曠統計表於週四放學時公布(放於各班班級櫃)，各班風紀股長務必隔天轉達於相關同
學，請同學確認簽名再交由導師瞭解班上之缺曠情形，並於規定時間內交回生輔組。 

十一、學生若發現自己資料錯誤時，無論公假或事、病、喪假必須於資料錯誤日起算 21 內完成
更正(不含假日)，逾時不予受理。 

十二、完成請假手續後，於假單上蓋日期圓戳章(上、下欄皆蓋)延虛線 撕下後，將假單放置生
輔組各年級登記欄內，以利生輔組人員登錄。 

十三、學生在校因病請假者，須由護士簽證，導師、教官及學務老師准假，並取得離校證明，始
能離校，未經辦理請假手續而私自離校者，依校規議處(學生康復返校後仍須按照銷假程
序完成請假)。 

十四、學生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一律以曠課論，無故翹課者將依情節輕重處以警告
(含)以上之處分，凡當學期曠課達 42 節(含)以上者，將提學生事務會議。 

十五、因特殊個案關係，經相關單位提出說明證實後，得依個案特殊狀況處理。 
十六、若有法定疾病具傳染性且恐有群聚狀況發生時，學校經相關人員討論後可決議是否給予防

疫公假。 
十七、新生始業輔導新生之請假以家長打電話至生輔組或教官室請假登錄即可，開學無須再補送

假單。 
十八、學生因陪產及撫育三歲以下之子女請假，依下列規定辦理，其成績考核依高級中等學生成

績考查辦法第 14 條辦理。 
（一）陪產假:依法律規定，完成結婚登記之學生，其配偶分娩時，須陪同者。 

1. 須提供配偶其分娩之證明文件。 
2. 核假日數:5 日；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 15 日(含例假

日)內請畢，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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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育嬰假:因須撫育未滿 3 歲之親生子女者。 
1. 須提供出生證明文件。 
2. 受撫育子女須未滿 3歲，得申請育嬰假 2年並辦理休學，期間至受撫育子女滿 3

歲止。 
3. 請假前間保留學籍，於請假屆滿後回復學籍。 

十九、學生因有心理不適、情緒困擾等情形請假，依「身心調適假」下列規定辦理： 

    1.每次請假應以半日或 1 日為單位，1學期以 3日為限，以中午時間為上、下午之區 

      隔。 

    2.須提供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之證明，辦理請假。 

    3.身心調適假非屬事假，不適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  

      計算之規定。 

    4.本校規定之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學生不得請身心調適假。 

    5.學生申請身心調適假者，不得申領全勤紀錄。 

    
 
二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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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獎懲規定 

                      

112.02.1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2.16 核定 

壹、本規定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1 條」、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

項」及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相關規定訂定之。 

貳、學生之獎懲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規定辦理。 

參、學生之獎懲應審酌下列情形，以為獎懲輕重之參考： 

一、動機與目的。 

二、態度與手段。 

三、行為之影響。 

四、家庭之因素。 

五、平日之表現。 

六、行為次數。 

七、行為後之表現。 

肆、學生之獎勵與懲罰，區分下列各項： 

一、獎勵：  

(一)嘉獎。 

(二)小功。 

(三)大功。 

(四)特別獎勵： 

1.獎品。 

2.獎狀。 

3.榮譽獎章。 

二、懲罰： 

(一)警告。 

(二)小過。 

(三)大過。 

伍、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嘉獎： 

一、服裝儀容經常整潔，足為同學模範。 

二、禮節週到足為同學模範。 

三、團體活動確有成績表現。 

四、社團活動確有成績表現。 

五、節儉樸實足為同學模範。 

六、拾物或拾金不昧其價值輕微。 

七、對同學合作互助。 

八、服務公勤特別盡職。 

九、擔任糾察特別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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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擔任接待外賓服務工作表現優良。 

十一、擔任校內活動服務工作負責盡職。 

十二、擔任校內活動服務工作熱心努力。 

十三、自動為公服務。 

十四、勸導同學向上，有具體實益者。 

十五、領導同學為團體服務。 

十六、愛護公物有具體事蹟。 

十七、生活言行較前進步有事實表現。 

十八、在大眾運輸工具上讓座予尊長或老、弱、婦、孺有具體事證者。 

十九、協辦校內大型活動成效良好。 

二十、其他優良行為合於記嘉獎。 

 

陸、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小功： 

一、代表學校接待外賓增進校譽。 

二、擔任各級幹部負責盡職表現優異。 

三、擔任旗手負責盡職表現優異。 

四、大隊值星負責盡職表現優異。 

五、擔任秩序糾察隊、交通服務隊等公勤負責盡職表現優異。 

六、擔任環保服務隊、整潔評分員負責盡職，表現良好。 

七、擔任外出證管理員負責盡職表現良好。 

八、維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害。 

九、倡導正當課餘活動成效優良者。 

十、熱心公共服務能增進團體利益。 

十一、見義勇為能保全團體或同學利益。 

十二、敬老扶幼有顯著之事實表現。 

十三、舉發弊害經查明屬實足以維護他人權利、公共利益或社會秩序者。 

十四、拾物或拾金不昧其價值貴重。 

十五、參加各種服務成績優良。 

十六、擔任各項集會司儀負責盡職，表現優良。 

十七、維護團體秩序表現良好。 

十八、籌辦校內大型活動成效卓著。 

十九、其他優良行為合於記小功。 

 

柒、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大功： 

一、提供優良建議並率先力行，因而增進校譽。 

二、愛護學校或同學確有特殊事實表現，因而增進校譽。 

三、參加各種服務成績特優。 

四、舉發重大弊害經查明屬實足以維護他人權利、公共利益或社會秩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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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拾物或拾金不昧其價值特別貴重。 

六、長期孝敬父母尊敬師長有具體事蹟。 

七、幫助人為善不欲人知值得表揚。 

八、有特殊義勇行為獲得優良之表揚。 

九、特殊優良行為為全校學生之模範。 

十、其他優良行為足於記大功。 

 

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警告： 

一、對師長或同學言行不當，對當事人產生負面影響，情節輕微，經勸告仍未停止或改正者。 

二、無故不服從師長指導、糾察隊或班級幹部執行公務時之糾正，而係屬初犯者。 

三、規避公差勤務情節輕微者。 

四、各項集會場合不守秩序，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五、擔任學校各項幹部，未依規定做好幹部應做之事務，情節輕微者。 

六、拾物或拾金不送招領欲據為己有情節尚輕者。 

七、未經當事人同意侵犯他人隱私，情節較輕者。 

八、破壞環境衛生，情節輕微者。 

九、因過失破壞公物而不自動報告，情節輕微者。 

十、不遵守請假規則。 

十一、無故不參與班級整潔工作者。 

十二、不按規定進出校區情節輕微者。 

十三、違反學校校園使用行動載具及其它 3C 產品管理要點，情節較輕者。 

十四、在教室、走廊、樓梯等建築物內，有影響教學、擾亂團體秩序或安寧之行為，情節較輕

者(如:打球、玩滑板、玩牌、各項棋類、彈吉他以及其他足以擾亂團體秩序之事)。 

十五、未依規定時間完成愛校服務者(1 次記警告乙次，2 次記警告兩次，以此類推)。 

十六、欺騙師長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七、故意損壞公物或攀折花木情節輕微者。 

十八、上課不遵守課堂秩序，影響他人學習，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十九、不遵守交通秩序情節輕微，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二十、侵犯智慧財產權經舉發，情節輕微者。 

二十一、未經申請或學校相關單位同意擅自到學校非開放學生使用空間活動係初犯者。 

二十二、攜帶或閱讀有礙青少年身心發展之圖書、資訊者係初犯者。 

二十三、冒用他人證件、帳號或文件情節較輕者。 

二十四、無故不參加開學典禮、休業式、返校日、幹部訓練、寒暑假返校打掃者。 

二十五、意圖侮辱中華民國，而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中華民國之國徽、國旗者。 

 

玖、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小過： 

一、欺騙師長行為情節嚴重者。 

二、故意損壞公物或攀折花木情節較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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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遵守交通秩序情節嚴重，不知改正且再犯者。 

四、不按時完成註冊或補註冊經糾正不改者。 

五、試場違規情節輕微者。 

六、攜帶或閱讀有礙青少年身心發展之圖書、資訊不知改正且再犯者。 

七、不假離校外出者。 

八、拾物或拾金不送招領並據為己有情節嚴重者。 

九、對師長或同學言行不當，對當事人產生負面影響，情節嚴重，經勸告仍未停止或改正者。 

十、未依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規範時間進出網咖者。 

十一、無故不服從師長指導、糾察隊或班級幹部執行公務時之糾正，而係屬累犯者。 

十二、擔任學校各項幹部，未依規定做好幹部應做之事務，情節嚴重影響工作推展者。 

十三、有吸菸、喝酒、嚼檳榔行為者。 

十四、爬牆(穿越圍牆欄杆)進出校區嚴重影響校譽者。 

十五、違反學校校園使用行動載具及其它 3C 產品管理要點，屢勸不聽或情節較嚴重者。 

十六、在教室、走廊、樓梯等建築物內，有影響教學、擾亂團體秩序或安寧之行為，情節較重

者(如:打球、玩滑板、玩牌、各項棋類、彈吉他以及其他足以擾亂團體秩序之事)。 

十七、學生打架情節輕微者。 

十八、有竊盜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九、以言語或文字侵害他人名譽情節輕微者。 

二十、冒用他人證件、帳號或文件情節嚴重者。 

二十一、上課不遵守課堂秩序，嚴重影響他人學習，係累犯不知改正者。 

二十二、侵犯智慧財產權經舉發，情節嚴重者。 

二十三、未經申請或學校相關單位同意擅自到學校非開放學生使用空間活動係累犯者。 

二十四、未經當事人同意侵犯他人隱私，情節較重者。 

二十五、惡意撕毀學校佈告者。 

二十六、規避公差勤務情節嚴重者。 

二十七、破壞環境衛生情節較重者。 

二十八、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

實，且情節輕微者。 

 

 

壹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記大過： 

一、有欺侮、霸凌、毆打同學經調查屬實者。 

二、言詞、行為嚴重污辱師長者。 

三、強行借用，偷或搶他人財物者。 

四、無照駕駛車輛或騎機車者。 

五、有威脅恐嚇勒索行為者。 

六、考試舞弊者。 

七、有竊盜行為情節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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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冒用或偽造文書印章或塗改文件者。 

九、攜帶、販賣違禁品或妨害公共安全者。 

十、出入 18 歲以下禁止出入之場所者。 

十一、酗酒、賭博者。 

十二、學生打架情節嚴重者。 

十三、以言語或文字侵害他人名譽情節嚴重者。 

十四、有吸菸、嚼檳榔行為且屢勸不聽者。 

十五、破壞環境衛生情節極為嚴重或屢勸不聽者。 

十六、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者。 

十七、吸食或注射違禁品者。 

十八、有危害國家社會安全之行為者。 

十九、攜帶凶器滋事者。 

二十、違反政府刑罰或故意騷擾不受約束者。 

二十一、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

實，且情節重大者。 

二十二、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行為屬實者。 

 

壹拾壹、有關學生獎懲，全校教職員工均有提供參考資料之權利與義務。嘉獎、小功等獎勵會

知導師，警告、小過加會輔導教官簽註意見，由學務處核定後登錄；大功、大過會知

導師、輔導教官、輔導教師簽註意見，陳請校長核定後登錄；特別獎懲事宜應經獎懲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登錄。 

壹拾貳、學生之獎懲，師長應列舉事實記出，經簽核後於學期結束時登錄在學生成績通知書

內。 

壹拾參、學生因違反性別平等且經調查屬實或違反重大校規而超出本要點規範外者，得另召開

獎懲會議，將決議簽請校長特別處理之。 

有關學生參加比賽獎勵標準，另訂之。 

壹拾肆、當事學生或家長（監護人）認為學校處置不當致損害其權益時，得以書面向學校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請參閱學生手冊中之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點)。 

壹拾伍、為鼓勵學生改過自新，改過銷過及懲罰存記要點另訂之(請參閱學生手冊中之學生懲罰

存記暨改過銷過實施要點)。 

壹拾陸、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33



學生懲罰存記暨改過銷過實施要點 

102.9.24 修正 

壹、目的：為鼓勵學生改過自新、敦品勵學及奮發向上，特訂定此要點。 

貳、依據：本要點係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及「學生獎懲實

施要點」辦理。 

參、懲罰存記辦理原則： 

一、受理對象：凡違犯校規學生，經導師或輔導老師或輔導教官認定，確有悔

悟及改過自新之意願者。 

二、申請人：導師或輔導教官或輔導老師。 

三、申請時間：懲罰未公布前。 

四、申請程序： 

(一)由申請人向生輔組長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表一），並經導師、輔導教

官、輔導老師簽署後，交由輔導教官保存，存記期間須填寫行為改變計

畫（申請表如附表一），由三導共同考核，俾作為存記期間之紀錄。 

(二)考核期限結束並完成規定之愛校服務時數再向輔導教官領回申請表，送

導師、輔導老師簽署，完成後送生輔組長審核，審核通過經學務主任及

校長核示後始可註銷存記紀錄。 

(三)考核期間不得再違反校規，否則取消存記並加重處罰，同時應於存記期

間完成愛校服務，考核期限及次數律定如下(凡因愛校服務或寒暑假返

校打掃未到之存記，除下列律定次數外須另補足愛校服務和寒暑假返校

打掃未完成時數)： 

肆、改過銷過辦理原則： 

一、受理對象：凡核定懲罰之學生，確有改過自新之意願者。 

二、申請人：學生本人。 

三、申請時間：改過銷過之辦理應於在學期間完成，離校後即不再受理 

四、申請程序： 

(一)學生於受懲罰後主動向輔導教官提出改過銷過申請，並經學生、家長、

導師、輔導教官、輔導老師簽署後，交由輔導教官保存，銷過期間須填

寫行為改變計畫（申請表如附表二），由三導共同考核，俾作為銷過期間

之紀錄。 

(二)銷過考核期限結束並完成規定之愛校服務時數再向輔導教官領回申請

表，送導師、輔導老師簽署後送生輔組長審核，審核通過經學務主任及

校長核示後始可註銷紀錄。 

(三)改過銷過期間不得再違反校規，否則得取消銷過申請或延長銷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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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應於銷過期間完成愛校服務，考核期限及次數律定如下(凡因愛校

服務或寒暑假返校打掃未到之銷過，除下列律定次數外須另補足愛校服

務和寒暑假返校打掃未完成時數)： 

 

 

 

 

 

 

伍、本要點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銷過 

類別 

警告 

1 次 

警告 

2 次 

小過 

1 次 

小過 

2 次 

大過 

1 次 

大過 

2 次 

考核 

期限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8 個月 10 個月 

愛校

服務 
2 次 3 次 4 次 6 次 8 次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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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正面)                                        編號：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懲罰存記申請表 

學號  
懲罰 

日期 
年    月   日 

懲罰 

種類 
 

班級  
違規 

事實 
 

座號  考核 

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    個月） 姓名  

  申請理由 

(含檢討反省) 

(註 1) 

 

 

 

 

申 

請 

人 

 

導師  

申請 

簽署 

導師 

(註 2) 

請協助學生存記期間之考核 

輔導 

教官 
 

輔導 

教官 

(註 2) 

請保存並協助學生存記期間之考核 

輔導 

老師 
 

輔導 

老師 

(註 2) 

請協助學生存記期間之考核 

【填寫說明】 

1.本單由申請人向生輔組長提出申請，並經導師、輔導教官、輔導老師簽署後，交由輔導教官保存，銷過期間須填寫 

 行為改變計畫，由三導共同考核，俾作為存記期間之紀錄。存記考核期限結束並完成規定之愛校服務時數再向輔導教 

 官領回申請表，送導師、輔導老師簽署後送生輔組長審核，審核通過經學務主任及校長核示後始可註銷存記。 

2.存記期間不得再違反校規，否則取消存記申請或延長存記期限，同時應於存記期間完成愛校服務，觀察期限及次數 

 律定如下(凡因愛校服務或寒暑假返校打掃未到之存記，除下列律定次數外須另補足愛校服務和寒、暑假返校打掃未 

 完成時數)： 

 警告 

1 次 

警告 

2 次 

小過 

1 次 

小過 

2 次 

大過 

1 次 

大過 

2 次 

觀察期限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8 個月 10 個月 

愛校服務 2 次 3 次 4 次 6 次 8 次 10 次 

註 1：請寫出對所犯過錯之檢討，並詳閱存記程序。 

註 2：請三導師簽署，並協助考核學生存記期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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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背面) 

行為改善計畫 

學生填寫 
輔導教官 

考核 

輔導老師 

考核 

導師 

考核 

 

 

改 

 

 

善 

 

 

目 

 

 

標 

預

定

期

程 

    

 

預

定

期

程 

    

 

預

定

期

程 

    

 

存  記  審  查  意  見 

輔導 

教官 

(註 3) 

 

 

導師 

(註 3) 

 

 

 

輔導 

老師 

(註 3) 

 

 

 

生輔 

組長 

經審查，□同意/□不同意註銷存記紀錄。 

 

 

學務 

主任 

 

 
校長  

註 3：請導師、輔導老師、輔導教官參閱計畫，提供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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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正面)                                 編號：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 改過銷過申請表 

學號  
懲罰 

日期 
  年   月   日 

懲罰 

種類 
 

班級  
違規 

事實 
 

座號  考核 

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    個月） 姓名  

  申請理由 

(含檢討反

省) 

(註 1) 

 

 

 

 

申 

請 

人 

學生  

申請 

簽署 

導師 

(註

2) 

請協助學生銷過期間之考核 

輔導 

教官 

(註

2) 

請保存並協助學生銷過期間之考核 

家長  

輔導 

老師 

(註

2) 

請協助學生銷過期間之考核 

   【填寫說明】 

  1.本單由學生於受懲罰後主動向輔導教官提出銷過申請，並經家長、導師、輔導教官、輔導老師簽署後，交由輔導教官保存，銷過期間須填寫行為改變計

畫，由三導共同考核，俾作為銷過期間之紀錄。銷過考核期限結束並完成   

   規定之愛校服務時數再向輔導教官領回申請表，送導師、輔導老師簽署後送生輔組長審核，審核通過經學務主任 

及校長核示後始可註銷紀錄。  

  2.銷過期間不得再違反校規，否則取消銷過申請或延長銷過期限，同時應於銷過期間完成愛校服務，觀察期限及次 

數律定如下(凡因愛校服務或寒暑假返校打掃未到之銷過，除下列律定次數外須另補足愛校服務和寒暑假返校打掃 

未完成時數)： 

 
警告 

1 次 

警告 

2 次 

小過 

1 次 

小過 

2 次 

大過 

1 次 

大過 

2 次 

觀察期限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8 個月 10 個月 

愛校服務 2 次 3 次 4 次 6 次 8 次 10 次 

 註 1：請寫出對所犯過錯之檢討，並詳閱銷過程序。 

 註 2：請三導師簽署，並協助考核學生銷過期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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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背面) 

行為改善計畫 

學生填寫 
輔導教官 

考核 

輔導老師 

考核 

導師 

考核 

 

 

改 

 

 

善 

 

 

目 

 

 

標 

預

定

期

程 

    

 

預

定

期

程 

    

 

預

定

期

程 

    

 

銷  過  審  查  意  見 

輔導 

教官 

(註 3) 

 

 

導師 

(註 3) 

 

 

 

輔導 

老師 

(註 3) 

 

 

 

生輔 

組長 

經審查，□同意/□不同意註銷懲處紀錄 

 

學務 

主任 

 

 
校長  

註 3：請導師、輔導老師、輔導教官參閱計畫，提供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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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 Q&A 時間 

1.學生因違反校規被記警告(含以上處分)該怎麼辦? 

ANS:只要學生之處分登錄新校務行政系統後即可至學務處拿改過銷過申請表填

寫後向學務老師提出改過銷過申請，由三導(導師、輔導老師、學務老師)共同觀

察考核，觀察考核期間不再違反校規並做完規定的愛校服務後再請三導認證,最後

將改過銷過申請表送交生活輔導組長審核，學務主任和校長批核後即可銷除登錄

之處分 (改過銷過表格如附件)。 

 

2.學生缺曠問題、請假逾時該如處理? 

ANS:事假、公假一定要事先完成,超過 2 天(含)的事假請於假單後附上證明或家

長之說明，病假(含防疫假)回學校上課起算 3 天內完成請假手續,病假須於假單

後附上就醫證明(例:掛號證明、健康中心證明、疫情相關證明) ，喪假學校會給

予彈性處理(仍須補送假單)。未在上述時間完成請假，若有正當理由或證明，逾

時 1-5 天罰愛校服務 1 次;6-10 天罰愛校服務 2 次;11-14 天罰愛校服務 3 次;

逾時 14 天以上則不予受理,累計 42 節將提學生事務會議。 

 

生輔組長有話要說: 

學校已多次宣導一定要自行上校務行政系統查看自己的缺曠及獎懲紀錄,並在週

四放學前於每班班級櫃放置缺曠週報表請風紀幹事讓有缺曠問題的同學確認、簽

名,學生在確認知曉後簽名並由風紀幹事交回學務處生輔組。若小孩有被誤記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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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2週內(發生日期起算)填寫缺曠更正單請風紀股長和任課老師簽名後送生輔

組假單放置欄內(最左邊粉紅色籃子,蓋上日期章)即可。若學生之公假為學校行政

單位或師長因遺漏未請者,亦請於 2 週內請相關單位或師長於公假單上說明原因

補請完畢,超過 2週未處理之缺曠誤記及公假,一概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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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編號：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 改過銷過申請表 

學號  
懲罰 

日期 
年  月  日 

懲罰

種類 
 

班級  
違規 

事實 
 

座號  
考核

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    個月） 姓名  

申請 

理由 
(含檢討反省) 

(註 1) 

 

申 

請 

人 

學生  

申請

簽署 

導師 
(註 2) 

請協助學生銷過期間之考核 

輔導 

教官 
(註 2) 

請保存並協助學生銷過期間之考核 

家長  
輔導

老師 
(註 2) 

請協助學生銷過期間之考核 

【填寫說明】 
  1.本單由學生於受懲罰後主動向輔導教官提出銷過申請，並經家長、導師、輔導教官、輔導老師簽署 

  後，交由輔導教官保存，銷過期間須填寫行為改變計畫（申請表如附表二），由三導共同考核，俾作 

  為銷過期間之紀錄。銷過考核期限結束並完成規定之愛校服務時數再向輔導教官領回申請表，送導 

  師、輔導老師簽署後送生輔組長審核，審核通過經學務主任及校長核示後始可註銷紀錄。 

  2.銷過期間不得再違反校規，否則取消銷過申請或延長銷過期限，同時應於銷過期間完成愛校服務， 

    觀察期限及次數律定如下(凡因愛校服務或寒暑假返校打掃未到之銷過，除下列律定次數外須另補足 

    愛校服務和寒暑假返校打掃未完成時數)： 

 警告 

1 次 

警告 

2 次 

小過 

1 次 

小過 

2 次 

大過 

1 次 

大過 

2 次 

觀察期限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8 個月 10 個月 

愛校服務 2 次 3 次 4 次 6 次 8 次 10 次 

註 1：請寫出對所犯過錯之檢討，並詳閱銷過程序。 

註 2：請三導師簽署，並協助考核學生銷過期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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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改善計畫 

學生填寫 
輔導教官 

考核 
輔導老師 

考核 
導師 
考核 

 

 

改 

 

 

善 

 

 

目 

 

 

標 

預定

期程 

    

(日期) 

預定

期程 

    

(日期) 

預定

期程 

    

(日期) 

 

 

銷  過  審  查  意  見 

輔導 

教官 
(註 3) 

 

 

導

師 
(註 3) 

 

 

 

輔導 

老師 
(註 3) 

 

 

 

生

輔

組

長 

經審查，□同意/□不同意註銷懲處

紀錄。 

 

 

學務 

主任 

 

 

 

校

長 
 

註 3：請導師、輔導老師、輔導教官參閱計畫，提供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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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 

家長您好： 

 

感謝您配合學生接送的安全指引，以下是一些提醒與建

議，供您參考： 

1.停車位置：請將車輛停靠在安全的路段，避免在路口

轉角處或校門口前方臨停，這樣可以降低學生上下車時發

生交通事故的風險，並保障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2.學生下車位置：若您選擇在南海路靠左側讓學生下

車，建議學生坐後座，並從駕駛座後方（左後方）下車，

這樣會更為安全。從副駕駛座下車相對風險較高，因此若

學生需要從副駕駛座下車，建議選擇在對面的歷史博物館

下車，會更加適宜。 

3.停車與步行：若情況允許，可以將車輛停放在稍遠

處，讓學生步行至校園。這不僅能增強學生的心肺功能，

還可以減少校門口的交通壅塞，避免耽誤您的行程。 

 

以上，感謝您的理解與配合，共同為學生創造一個安全的

上下學環境！ 

 

建國中學學務處 

11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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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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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捷生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民國112年1月1010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體教體字第1123004125號

46



翁捷生 3

學校每學期進期進行視力檢查檢查並發放通知通知單或複檢通檢通
知單是希望家望家長重視子女子女視力健康問康問題，並定期定期
檢查積極治療治療
為避免開學就學就醫潮，家長家長利用寒暑假期間帶子女
至眼科院所檢所檢查視力處理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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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捷生 4

1.1.診斷診斷:近視近視?遠視遠視?弱視弱視?其他其他…

2.2.度數度數?
3.3.醫師建議處理:散瞳散瞳?配鏡矯治?....

4.4.就醫診醫療院所名稱名稱?

5.5.家長簽名

視力複檢矯治單須完須完整敘明一下
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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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捷生

學生團體保險保險保障範圍圍及申請檢具文具文件

5

相關資料可至健康中康中心網頁-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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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綜合資料

總務處



一、四聯單及三聯單繳費

感謝各位家長協助合作，
本校近三年的線上繳費率
皆超過98%。本學期線上
繳費期限為3/6(一)，相關
操作說明請參考下方總務
處公告連結。
https://reurl.cc/qrq0nD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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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設備報修

「學校首頁」點選「設備報修」
每位學生皆可利用學校帳號登入
並於報修系統點選「申請報修」51



二、校內設備報修概況

 學校有多棟建物且分散，相關維護所需人力、物力甚巨；
另本校班級數眾多，教學設備、班級公物維護不易，請提
醒家中學子珍惜資源。

 因人力、資源有限，總務處會自報修系統中挑選影響環境
安全或教學活動最多的設備優先修繕，另部分維修須考量
物料購買或外部廠商排修的時間，可能在報修後須經過一
段時間等待，若時間較久可直接至總務處詢問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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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年完成工程_1_莊敬樓廁所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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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年完工工程_2_第一停車場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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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年完工工程_3_自強樓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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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年完工工程_4_紅樓周遭樹木修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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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年完工工程_5_鋼筋鏽蝕與牆面粉刷工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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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年完工工程_5_鋼筋鏽蝕與牆面粉刷工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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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年規劃工程

 資源大樓五樓會議室整修工程
 校園監視器更新工程
 紅樓修復再利用調查計畫
 活動中心旁已回收宿舍差除工程

59



校務綜合資料

輔導室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重點宣導】                 】          

請家長與學生留意本校網頁公告及e-mail信件通知，並確實依規定時間進行相關操作，以保障

個人權益。 

系統操作說明：請登入【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查看最新版本。 

常見問題 

課程學習成果：有關上傳並送出認證截止時間請密切留意本校公告。每學年度勾選後由學

校提交至國教署的數量最多6件，且僅限該學年度的檔案。

多元表現：在學期間，隨時都可以上傳（惟須視活動日期歸屬「勾選之學年度」）。每學

年度勾選後由學校提交至國教署的數量最多10件，且檔案之學年度不設限（惟須留意：每

學年度可勾選之額度是否足夠）。 

如您有學習歷程相關疑問或系統操作問題，請洽 

客服專線：（02）7730-0089 

服務信箱：storxservice@oneplus.com.tw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8：30（上班時間） 

校內相關諮詢可洽詢輔導室鮑老師（02）2303-4381轉606。 

 

【家庭教育-親職講座】                                                                  

親職講座活動預告 

 

日期時間 地點 主題 講師 

114.3.21（週五） 

18：30 ~ 20：30 

線上 

會議室 

讀懂高中生的 

網路多重宇宙～手機世代

的親子正向溝通術 

王智誼  

諮商心理師 

報名及辦理方式將於 3 月初公告於建中首頁，歡迎家長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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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家長座談會─輔導室 

【家庭教育-家有建寶】                                                                  

本校親職教育電子刊物—「家有建寶」 

請點選學校首頁下方「學生家長專區─家庭教育網」或使用以下網址連結：

https://reurl.cc/5OkYYV 

 

 

 

 

 

 

 

【家庭教育、兒少保護宣導】                                                           

 【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412-8185（手機請加 02） 

諮詢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 9~12 時、下午 2~5 時。週一至週五晚間 6~9 時。 

諮詢內容：凡民眾有親職教養、親子關係、情感交往、婚前與婚後關係經營、

家庭資源與管理、家庭生活調適等問題，皆可來電諮詢，全省家庭

教育中心志工老師將提供民眾諮詢服務。基於輔導倫理，本專線老

師謹守保密原則，以保障求助民眾之權益。  

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介紹 

保護服務司掌理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少保

護及兒少性剝削防制政策規劃、法規研訂與被害人保護服務方案、教育宣導及

研究發展之規劃、推動及督導事項，業務範圍涵蓋原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委員會、社會司及兒童局之保護性業務。 

 

 【建中家庭教育網】介紹 

學校首頁下方→學生家長專區→家庭教育網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gl.ck.tp.edu.tw/ckfamilyedu  

 本刊物預定於 114 年 6 月出刊，屆時將公告出刊訊息

於建中首頁，歡迎家長關注相關資訊。 

家有建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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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宣導】                       】  

孩子，我們一起打電動吧! 

作者：郭文又 諮商心理師 
（本文選自家有建寶第 49 期） 

   

小宇的故事 

  「小宇是一名高中生，特別在重要考試前會熬夜打電動，朋友都沒上線或已經去念

書了，小宇卻忍不住一場接著一場玩，憑著平常累積的實力，考試也考得不差，但總是

覺得生活中缺少了什麼。即便是平常非考試期間，小宇回家以後也還是關在房間，不論

是滑手機、看動漫或是打電動，門關起來以後好像就沒了這個人。除了吃飯以外家人幾

乎見不到他，屢次嘗試與小宇溝通或關心他都吃了閉門羹，時間一久家人也不知道該如

何是好。」 

  小宇的故事在諮商過程中屢見不鮮，有時候主角是打電話來焦急得不知所措的父母，

有時候則是在諮商室中找不到人生意義的學生。或許在這個主題上，筆者可以跟大家分

享這些年來自己在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裡獲得的一些想法。 

  當看到孩子在打電動，師長往往會有許多想法浮現，例如：「書讀了沒？」或是「有

時間打電動沒時間念書？」等等。隨著時代的變化，家長們的觀念也越來越開放，願意

讓孩子自主做決定，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進展為：「這樣真的好嗎？」、「我會不會害了他？」。甚至看到孩

子在打電動時，焦慮感輕者開始問：「學校今天過得如何？」、「作業寫了沒？」，焦慮感

重者情緒一來開口便是：「講話都沒有在聽嗎？」、「我再也不要管你了！」，更別說有時

候手機鍵盤滑鼠滿天飛，一場家庭戰爭就此展開。 

  「到底打夠了沒？打電動有這麼好玩嗎？」「超級好玩。」筆者從小時候紅白機的

《超級瑪莉》開始接觸，到現在的各種線上遊戲也偶爾參與，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觀察

人們的行為。 

  即便是早期的超級瑪莉，每個人的玩法也都不盡相同，有些人喜歡找到隱藏的路線，

有些人喜歡蒐集每一顆地圖上的金幣，有些人喜歡踩扁所有敵人。明明是同一款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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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玩法都不一樣，在遊戲設定好的規則裡，每個孩子都可以充分享受做自己所帶

來的快樂。沒有人去規定他「應該」怎麼做，而是他自己「想要」怎麼做，這是個孩子

可以擁有足夠自主權的世界。 

  再舉個例子。許多遊戲裡都會有角色的定位，如同我們在做一件企劃案或辦理活動，

每個團隊中的玩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和責任。以常見的「坦克」、「輸出」、「輔助」為例，

常聽到孩子們會說「我喜歡玩坦克，我喜歡保護我的隊友，只要我不倒下，大家就能勝

利。」、「我喜歡輸出，我知道對方的弱點在哪裡，只要我能執行關鍵一擊，就可以帶領

大家獲勝。」或是「我喜歡玩輔助，我可以知道團隊裡每個人的狀態，誰需要我，我都

會即時提供協助。」其實透過這些描述，就可以知道孩子們喜歡在團隊中擔任什麼樣的

角色，是習慣領導還是執行？是冷靜分析還是用熱情鼓舞隊友？是自己玩遊戲還是喜歡

找朋友一起奮鬥？這些其實都可以透過一個人的遊戲風格略知一二。而在遊戲世界中，

更可以藉由貫徹遊戲風格來獲得成為理想自己的成就感。 

  這看來微小的成就感或快樂非常重要，因為現實生活中，人們大部分的時間都不會

太快樂。 

  學生在學校的生活壓力也不僅僅來自於課業，像是自己未來想要怎麼選擇？家人對

自己的期待、自己對自己的期待、學習狀況、人際關係或經濟條件等等，都有可能讓孩

子的腦中充滿著各種想法。有些體貼的孩子甚至會選擇報喜不報憂，因為「爸媽上班已

經很辛苦了，我不想讓他們擔心」。這時候他們能夠處理壓力的方式並不多，透過打電動

獲得的成就感與快樂有可能是性價比極高的一種選擇，更別提其中的熱情如果有機會被

看見、和朋友或家人分享，都是對孩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常問我的學生：「你都玩什麼類型的角色阿？」「為什麼啊？」。他們總是能夠說得

口沫橫飛，眉開眼笑，然後問：「老師，可以加你好友嗎？」「當然不行。」 

  其實每個孩子玩遊戲都有他獨特的想法和快樂，我們可能不懂遊戲怎麼玩，但如果

有機會可以去瞭解孩子擅長的這個角色和遊戲風格帶給他的樂趣是什麼，可能就更能夠

知道孩子覺得遊戲好玩的原因。「到底要怎麼陪伴孩子？我又不會打電動…」其實我們真

的不用懂遊戲怎麼玩，只要願意帶著好奇且不太評價的心情去問，他們通常會願意分享

好玩在哪裡，這時候我們光「願意聽」就是一種很棒的陪伴了。 

  家長們平常上班工作真的很辛苦，回家後可能還有做不完的家事或各式各樣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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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盯著電腦、平板手機不理不睬的孩子可以怎麼陪伴呢？我常會用關係的”3C”來說

明，分別是連結（connect）、關懷（care）以及互相扶持（contribute）。 

  首先是連結（connect），平常大家生活忙碌，有些家庭會嘗試一起吃個晚餐。如果

有困難，或許提醒孩子回家時記得打個招呼，如果仍然不易，社交軟體也是家庭經營的

好幫手。目的是維持關係的基本互動，在假日時提早規劃家庭日之類的活動，一起出去

玩玩走走，也是能夠增加彼此連結的好方法。 

  再來是關懷（care），在關係連結還不錯的狀態下可以適當地「用關懷的態度」表達

關心，但特別提醒大家在累的時候不用表達太多或嘗試溝通，像是孩子打電動的時候可

能就不太適合，只是徒增雙方的痛苦而已。換言之，大家一起出去玩，或是一起看看電

視、吃些好吃東西的時候就比較適合。 

  最後是互相扶持（contribute），我們都是人，都會有擅長與不擅長的事情，如何彼

此互補，彼此體諒，彼此照顧與扶持。例如：讓孩子知道如果他有需要可以找我們聊聊，

這件事是安全的而不用擔心父母會太擔心。如此一來，即便我們不一定有好答案或正確

答案，但只要孩子願意，我們仍然可以陪他一起走過這段路。 

  透過關係中的” 3C ”連結（connect）、關懷（care）以及互相扶持（contribute），

幫助我們有機會在孩子各個成長階段裡思考，如何維持與孩子的關係或建立更好的關

係 ，有效的事情我們可以嘗試多做，如果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建議直接向孩子請教。

即使他們不一定立刻會有回應，但內心會很有感覺，「原來我的家人，比我想像中的還在

意我」。 

  只要他們在家裡是安全的，便可以放心地按照自己的步調去探索這個世界，找到生

命中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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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暨情感教育宣導】                】 

要孩子情緒冷靜前，你冷靜下來了嗎？ 

作者：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本文選自家有建寶第 47 期） 

    「你這是什麼態度？給我回房裡冷靜一下！」 

    你正與孩子為某事爭論不休，見孩子越講越激動，對著你叫囂。你心想：

「這孩子脾氣真差，講沒兩句就發怒，怎麼講下去？」，於是，你一聲令下，要

孩子別說了，先回房間去好好冷靜。 

    碰的一聲，孩子走進房，順便用力甩門。你眉頭一皺：「這孩子到底怎麼

了，吃到炸藥了嗎？」 

    這樣的場景你不陌生。許多家長都知道，當孩子的情緒不佳時，最好先別

與孩子討論重要的事，等孩子平靜下來後，再來開始對話。於是，當你看到孩

子脾氣暴躁、怒火噴發時，便要孩子「回房間先冷靜一下」，問題是，當你說出

這句話時，你是冷靜的嗎？ 

    或許，在孩子的眼中，真正沒辦法冷靜的，可能是做父母的我們吧！ 

 

安頓情緒，從大人自己先做起 

    事實上，身為大人的我們，常無法招架自己的負面情緒，於是轉而要求孩

子「態度好一點」，來讓自己感到心情舒緩。 

    然而，這麼做，你並沒有為自己的情緒負責。想一想，當你在理智線近乎

斷裂時，大聲喝叱要求孩子別發脾氣，孩子會就此變得心平氣和嗎？ 

    當然不可能！我們正在示範如何用更強烈的怒氣去壓制別人。 

    如果，我們希望孩子能擁有情緒調節的能力，我們得對情緒調節擁有正確

的觀念，同時，從大人自身做起。大人先安頓好自己，就有能力去協助孩子安

頓情緒，進而回到平和、理性且能溝通對話的狀態。 

    許多父母在與孩子針鋒相對的關頭，只注意到孩子的氣焰囂張，卻沒有意

識到自己也瀕臨情緒失控。所以，我要你先暫停一下，感受一下，當出現這樣

的情景時，你的心情是什麼？ 

    憤怒、沮喪、挫折、錯愕、無力、失望、煩躁？哪一個情緒形容詞，比較

貼近你的內在？而那份不舒服的情緒感受，正在你身上的哪個部位流竄，讓你

感到極度難耐。 

 

勤於覺察、樂於接受 

    調節情緒的第一步，就是覺察。覺察什麼呢？ 

    覺察此刻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狀態，包括辨認出自己的情緒是什麼？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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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現什麼念頭？身體哪個部位特別痛苦或難耐？以及，正透過什麼方式，來

應對這些不舒服的情緒？ 

    你可以只是覺察，同時不做出任何反應。光是如此，你瞬間成為情緒的主

人，而非任憑情緒風暴無情擺佈。 

    覺察情緒之後，接下來的功夫便是「接納」。 

    初學安頓情緒者，最無法理解的就是接納情緒。為什麼我們要去接納令我

們感到痛苦的感受，而不是去擺脫它們、趕走它們呢？ 

    因為，負面情緒的特性，就是「越想趕走、越趕不走」，越要視而不見，越

是鈴聲大作，讓你不得不正視。因此，與其對抗，不如「允許存在」。所以，這

裡的接納情緒，指的就是允許負面情緒存在，不批評、不指責、不排拒，就只

是去注意到它，接近它、感受它、體驗它，如此而已。 

    光是做到這道功夫，你已經有能力讓自己平靜下來了。同時，你也正為自

己的情緒反應，負起完全的責任。 

    上述情緒安頓的功夫，並非一蹴可幾。就是因為從小我們沒有學習好好照

顧自己的情緒，長大了才需要刻意練習。然而，孩子在青少年階段，三天兩頭

就會惹惱我們，這給了我們大量反覆練習自我安頓的機會。 

 

接住孩子的情緒風暴 

    下次，當與孩子處在緊張對立的局面時，請有意識地為自己喊暫停。你可

以告訴孩子：「我發現我們現在的情緒狀態都不好，可能沒辦法好好討論。是不

是，我們先停下來，都安頓一下自己，等我們都平靜了，再來討論呢？」 

    接著退出戰局，找個地方去覺察與接納自己的情緒狀態。 

    你會問，如果大人的情緒狀態平穩，但孩子卻波濤洶湧，該如何回應，或

幫助孩子調節情緒呢？其實，道理是一樣的，就是幫助孩子看見他的情緒，並

接納他的情緒。通常有四個回應步驟： 

 

    （一）描述所見：說出你對孩子的觀察，內容盡可能客觀、中性且貼近事

實，減少評斷與詮釋，更不需要藉機講道理，只要適時表達關心就好。例如：

「我發現，當我提到這件事，你的臉色不是很好，說話漸漸大聲起來，怎麼了

呢？」接著，就傾聽孩子說說他的想法與心情。 

    （二）說出感受：從孩子的訴說中，試著感同身受，孩子感受到了哪些情

緒，藉由情緒詞彙描述出來，用好奇探問的語句，與孩子核對：「你很生氣

嗎？」、「你覺得很無助嗎？」、「這讓你感到很委屈嗎？」、「是什麼讓你如此憤

怒呢？」 

    （三）點出期待：從你所得到的訊息中，試著理解與探問孩子內心的期

待，也就是：「他希望有什麼不同？」。你可以說：「所以，你很用力地表達自

己，是希望我們可以理解你嗎？」、「你其實是很想表現得更好一點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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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四）邀請討論：從孩子的期待出發，邀請孩子討論看看，怎麼做能讓現

況改變，能更符合他的期待，甚至解決問題：「我們一起想想看，可以怎麼辦，

好嗎？」、「我們一起討論看看，還可以怎麼做？」 

    別忘了，既然是「邀請」，就該容許孩子拒絕。孩子正在氣頭上，可能什麼

都不想說，我們只要在一旁陪伴即可。或者，給孩子自行冷靜的空間，保持一

點距離會有美感。 

 

    青少年的大腦正在大幅度重整中，情緒起伏不定、反覆無常是正常的，很

少父母能夠保持淡定。永遠記得，在要求孩子冷靜前，先安頓自己的情緒，如

此，你才有能力接住孩子的情緒，幫助孩子調節紛亂的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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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與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 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第1131010梯次本校共計38篇作品得獎：

特優11篇、優等15篇、甲等12篇。

● 小論寫作比賽第1131015梯次本校共計18件作品得獎：

特優2件、優等4件、甲等12件。

● 本學期投稿時間：

(1)第1140310梯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投稿時間為2/1-3/10中午12時。

(2)第1140315梯次小論文寫作比賽，投稿時間為2/1-3/15中午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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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開放時間與閱覽規則

● 開學期間：周一至周五8:00-17:00。

● 國定假日及例假日(週六、週日)不開館。寒暑假另行公告。

● 所借圖書可利用還書箱還書以免逾期！

● 若有臨時異動，請留意【館內】及【最新消息】公告！

● 讀者之背包、書包、提袋、雨傘、食物或飲料等，不得攜入館內。但開放式提袋經

本館同意者得攜入之，惟進出本館應主動出示攜帶物品並配合檢查作業。本館設有

置物櫃供暫時存放個人物品，貴重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本館不負保管與賠償之責。

讀者入館應服裝儀容整齊清潔，注意公共禮儀，共同維護館內安寧與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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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借閱規則

本校學生借閱圖書、期刊雜誌或影音資料等館藏之冊數及期限規定如下：

● 一般圖書：學生可借閱總數為5冊，借期21天。

● 武俠小說、漫畫或過期期刊雜誌等併入可借閱總冊數計算。學生可借閱冊數為2冊。

借期均為7天。

● DVD、VCD或CD等影音資料併入可借閱總冊數計算。學生得憑學生證向本館服務台

申請館內閱覽，不開放學生外借。

● 凡參考工具書籍、校園出版品及珍貴圖書等書背貼有紅色色貼館藏，概不外借，僅

限於館內閱覽。

● 特定熱門書籍、課程用書或教師指定閱讀書籍另訂借閱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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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資源

圖書館館藏

現有館藏量逾79,326(件)。
中文圖書70,632冊、西文圖
書2,505冊、視聽媒體4,645
件、電子書1,544件。

圖書館相關線上資料庫

現有北市教育局112年線上資
料庫｜Konolibrary共分17大
類220種各式雜誌。

112年度本校自行訂購紙本期
刊共計16項，另訂閱HyRead
全文電子資料庫一年期。

圖書館線上資源

HyRead ebook電子書及
K公播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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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時間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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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時間自主學習

高二自主學習
高二同學參考學校行事曆之自主學習週次規劃自主學
習計畫，並按規劃之期程執行。

高一自主學習
由圖書館規劃自主學習前導課程，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與實踐相關自主學習。

74



113-2主題書展(數學科自然科)

日期｜3/10(一)-3/21(五)

地點｜圖書館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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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資訊媒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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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課App

● 各類查詢：成績缺曠獎懲查詢

● 校園繳費系統

● 請假系統

● 調查表回條

● 訊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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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課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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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資訊及教學設備

● 設備如遇故障，請透過學校網站的設備報修系統進行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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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綜合資料

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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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第2學期

家長座談會

感謝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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